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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聊城市交办群众信访件（第二十一批）办理情况
山东省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一批信访件共计57件。截至8月20日，已办结51件、阶段办结5件、未办结1件；属实8件、部分属实28件、不属实21件。

第三轮第三批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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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办问题

鲁西化工把固废盐泥掩埋在了东阿县新城街道前王村东首

的大坑内以及村西首的宅基地处。此前，已向原省环保局反映该

情况，虽有高新区环保部门跟进处理，但宅基地处掩埋的固废仍

未清理，大坑内的固废也未清理彻底。现要求对这些固废进行彻

底清理。

茌平区贾寨镇郭堤口村东首无名养鸡场将污水外排至村东

首桥下（245省道边上）沟渠内，导致水体发黑发臭，要求尽快治

理。

冠县冉子路新瑞大酒店对过加油站东侧300米T型路口向

南路东圆通速递商铺最里面右转后左转无名厂房（负责人：闫伍

虎，18365758855），对外宣称加工交通护栏，但该厂进行镀锌和酸

洗，且存放较多危废液体和露天排放污水，无立项环评手续，要求

查处。

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大李官屯小学西侧400米左右

聊城市昌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蒋官屯街道舟山路姜韩村东200

米左右山东弘景商贸有限公司、蒋官屯街道舟山路姜韩村东400

米左右山东隆玺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这3家公司均没有排污许

可证，酸洗的废水不经过处理，疑似打井排往地下，污染环境，要

求尽快治理。

茌平区信发街道北八里村美千玺地板加工厂将垃圾堆放在

北八里村东南角耕地内，要求清理。

临清市康庄镇兴安集村村民周士辉在村内养猪，养猪场距离

村庄很近，散发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猪粪猪尿下雨时直

接流到紧邻村委会的河沟里，要求尽快治理。

冠县清泉街道西环路一干渠中桥西侧有多家养殖场，异味刺

鼻，扰民严重，要求治理。

冠县东古城镇东馆陶村东西主街道下雨过后道路扬尘严重

（现在道路仍有很多积尘），影响周边居民，要求采取降尘措施，希

望尽快处理。

一、刮风下雨时，经济开发区百合新城锦兰园可以闻到较大

刺鼻气味，类似发酵的气味，该小区东北向有较多企业，气味来源

不详，要求治理。二、经济开发区百合新城锦兰园12号楼门厅外

侧董酒店铺，私自在小区内部建设烟道，每次做饭时，油烟较大，

扰民严重，要求治理。

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大三里村地下井水颜色发黄，有臭

味，影响居民生活用水，要求核实井水变质的原因，希望尽快处

理。

莘县王奉镇邢疃村东南角村东饭店南侧河沟，有较多蘑菇菌

袋，导致水质污染，发黑发臭，要求治理。

高唐县汇鑫办事处邹阁新村回迁楼北侧10米左右（省道308

南侧10米左右），周围是围挡，每周六周日晚上有人将垃圾偷偷

掩埋在围挡内的坑里（坑深3米，为原林业用地占地20亩），要求

清理垃圾，将土地恢复原状。

东阿县阿胶街和香江路交叉口西侧路北海鸥钢球集团有限

公司南厂区中间仓库项目无环评，项目名称不详，西侧厂房无验

收直接生产，要求查处。

阳谷县郭屯镇姜邢村千里雪面粉有限公司装卸面粉过程中

扬尘严重、生产过程中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希望尽快处

理。

阳谷县寿张镇大杜村西首赵王河西侧阳谷县宏盛钎具有限

公司（负责人：毛开生），不定期从事黑色金属铸造，与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不符，且降温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利用和外排，无有色金属

的环评报告，扬尘和噪声较大，要求查处。

东阿县陈集镇镇街东首路北靓洁餐具配送中心将垃圾直接

倾倒至紧靠厂区东侧沟内，刮北风时散发很大刺鼻气味，影响周

边居民生活，要求尽快处理。

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东大街至西大街居民区，每家都有地下

井，井水中漂浮油状物，存在污染，要求处理。

茌平区博平镇乌庄村中心街路南有一养猪场（负责人：谢可

利），养了大约100头猪，该养猪场紧挨居民区，味道很大，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要求采取措施降低异味。

阳谷县黄河路新东方驾校里面阳谷正浩填充材料有限公司

作业时排放刺鼻气味，且将污水排放至厂区下水道内，要求处理。

高唐县人和街道华银时代城小区东侧道路破损严重，刮风时

扬尘严重，影响出行，要求尽快处理。

冠县兰沃乡复兴路和甘桑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南红门院

内，从事翻新车辆发动机工作，污水直接排放至院里渗水坑内，要

求治理。

冠县烟庄街道中天路南首路西北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露天

喷漆，散发刺鼻气味，要求尽快治理。

冠县贾镇高庄铺村丰跃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不定时排放刺鼻

气味，类似油漆的味道，要求治理。

冠县烟庄街道冉子路东段东环彩印厂生产过程中散发严重

刺鼻味道，影响周边居民，要求采取措施治理异味。

东阿县刘集镇郭庄村村民郭忠伟在村西首建设净源泉工厂，

从事瓶装水制作。该工厂非法打井开采地下水，要求制止。

临清市永青路与青年路交叉口御林苑小区居民称小区附近

银座超市空调外机工作噪声严重扰民，希望采取措施降低噪声。

冠县梁堂镇北寺地村工业园聚集区内恒泰建设有限公司，生

产混凝土，距离村庄较近，作业时和运输时扬尘较大，要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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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信访举报反馈问题，有关情况如下：经查，2009年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氯碱化工分公司就烧碱生产过程中盐水单元产生的盐泥（一般固废）处置工作，与东阿县新城街道办事处朱

庄砖厂签订了盐泥处置协议，将盐泥交由该企业烧制建筑材料。东阿县新城街道办事处朱庄砖厂在处置过程中违反协议规定，在东阿县新城办事处前王村原村党支部书记的要求下将盐泥倾倒至该村东

坑塘内。2016年1月，原市环保局高新区分局依法对氯碱化工分公司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责令限期清理盐泥。随后鲁西化工集团对前王村东坑塘内盐泥进行清理，并与东阿县新城街道办事处、前

王村签订协议，补偿100万元用于前王村民生工程建设。2016年，原聊城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原市环境监测中心和原东阿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在东阿县新城街道办事处、前王村村民的配合下，采集

了前王村王吉勤等5户村民家中地下水水样，由原市环境监测中心进行了检测。采样检测结果表明，符合饮用水标准。2021年9月，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联合东阿县分局对前王

村社区及周边地下水进行了取样检测，出具的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未见异常。针对该信访件举报的环境修复赔（补）偿和现有住宅下面的盐泥清理事项，市生态环境局组织信访人和鲁西集团进行调

解，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建议前王村相关人员依法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定途径解决。2021年前王村村委会就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氯碱化工分公司、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

纠纷一案向东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东阿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鲁1524民初240号），前王村村委会经传票传唤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东阿县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综上所述，

该问题已经调查终结。

8月13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贾寨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茌平区贾寨镇郭堤口村东首养鸡场为聊城市

茌平区中保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03月13日，该公司备案用地面积16287平方米，土地使用年限为2023年10月15日—2028年10月15日，主要从事家禽饲养、饲料生产等，现存栏蛋鸡50000羽，养

殖场配备了两套粪污传送带装置，签订了粪污处理协议，根据养殖场实际养殖情况由第三方责任人负责运输粪污并拉走，粪污处理台账齐全。工作人员在现场未闻到刺鼻气味，养殖场和村东首桥下（245

省道边上）沟渠之间未发现排污管道，沟渠内水体没有发黑发臭现象。针对上述问题，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沟渠内水体进行取样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郭堤口村东头桥

pH8.6、化学需氧量12㎎/L、氨氮0.469㎎/L、总氮0.89㎎/L、总磷0.11㎎/L，养鸡场正南pH8.5、化学需氧量13㎎/L、氨氮0.520㎎/L、总氮0.95㎎/L、总磷0.16㎎/L，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22）Ⅳ类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基本项目标准限值pH6-9、化学需氧量30㎎/L、氨氮1.5㎎/L、总氮1.5㎎/L、总磷0.3㎎/L的要求。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县经济开发区、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举报人所说的位置为山东冠县丰力人防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冠县烟庄街道

振兴路东首北侧、东二环路西侧。该公司材料配件加工项目于2020年9月7日立项备案，2020年10月28日取得环评批复（冠行审环评表〔2020〕105号）。该公司将生产车间及项目环评手续整体租赁给冠

县光扬热镀锌有限公司。现建有酸洗生产线1条（约120平方米），原料为金属材料配件，生产工艺为原料—酸洗—水洗—甩干—成品，无镀锌环节。生产车间配套建设了双级酸雾喷淋塔和危险废物暂存

间，并与有资质企业签订了危险废物转移合同。2024年7月4日依法取得简化管理类排污许可证，截至目前还未开工生产。经现场排查，也没有发现“存放较多危废液体和露天排放污水”现象。

8月13日，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开区分局、蒋官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经现场排查，信访人反映的聊城市昌荣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4月，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地址：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办事处后屯村196号。山东弘景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5月，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地址：聊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蒋官屯街道大孟营村447号。山东隆玺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2月，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地址：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办事处王行村26号。现场核查时3家企业正常经营，销

售成品钢管，无须办理排污许可，现场未发现生产设备，不具备生产能力，无废水产生。同时，未发现“暗井”或疑似“暗井”的排污通道。

8月13日，茌平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信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茌平区无举报内容中反映的美千玺地板加工厂，“美千玺”实际为茌

平区锦绣木业有限公司注册的商标。该公司位于茌平工业园区，2005年11月21日成立，主要从事木地板项目的生产与销售，环评及排污许可手续齐全，主要生产工艺为：平衡纸、高密度板、装饰纸、耐

磨纸—热压—锯切—养生—开槽—分拣—包装。现场调查发现，在北八里村东南方向，茌平绿洲纸业有限公司厂区北侧区域内堆放少量的浸胶纸边角料，目测大约有10公斤。针对该问题，现场已督促茌

平区锦绣木业有限公司将浸胶纸边角料清理至垃圾处理站，现已清理完毕。

8月13日，临清市政府组织临清市农业农村局、康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该养殖场为周士辉养猪场（与交办件第十三批受理编号为D3LC20240804033

段爱燕养猪场是一家，周士辉和段爱燕是夫妻），已经建场多年，暂时停养近一年时间。刚刚引进仔猪160头，平均体重20斤左右。该养殖场已经建设了粪污收集存储设施，采用网床加漏缝地板养殖，漏缝

地板下面粪水量多后用泵抽取至收集储存设施内，收集设施用水泥板覆盖，运行正常，已通过农业农村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联合验收。生猪在养殖过程中有轻微的气味。反映养殖场紧邻村委会河沟，下

雨时粪尿直接流进水沟，经现场查看，该水沟内有少量清水，为积存雨水，养殖场周边未发现有通往水沟的管道和污水流淌痕迹。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崇文街道、县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清泉街道西环路一干渠中桥西侧共有养殖场（户）13家，其中，肉羊养殖场（户）12

家，肉鸡养殖户1家；规模以上养殖场（肉羊）1家，2家停养。关于异味刺鼻，扰民严重的问题，除2家停养的养殖专业户外，其余养殖户均与种植户或者第三方签订了粪污消纳协议，粪污去向明了可追溯。

规模达到养殖场的1家办理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和排污许可登记。8月13日，工作人员对养殖区下风向进行恶臭气体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臭气浓度最大值19（无量纲），臭气浓度未超标。经现

场勘查，养殖场内部和较近的周边有轻微异味，影响周边群众。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东古城镇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东馆陶村有东西大街一条，街面为柏油路面，道路两侧为雨水排水沟（非硬化排水沟），近期降雨量较大，

雨水流入两侧排水沟，降水过后导致路面残留泥土。在路面满足清扫条件后，村庄保洁人员分路段进行清理打扫，并及时调用冲洗车辆对路面进行清扫洒水。

一、8月13日，根据举报人反映的问题，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立即组织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东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现场检查时，未发现异味。

来电人所说的东北方向涉异味企业主要包括：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夏林（聊城）饲料有限公司、聊城开发区六和饲料

有限公司山东6家企业，以上企业环评手续齐全，其中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排污许可重点监管企业。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夏林（聊城）饲

料有限公司2家企业夜间和节假日不从事生产。6家企业异味工序如下：1.山东川成医药有限公司异味产生主要为投料和反应工序，经冷凝、收集+两级水喷淋+一级碱喷淋+树脂吸脱附治理后排放。2.希杰（聊

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异味产生主要来自玉米加工干燥工序、发酵工序、产品干燥工序及污水处理，产生的异味经过洗涤塔、旋风分离器、气雾分离器、RTO焚烧炉分别处理后排放。3.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异味产生主要为主粮车间干燥和冷却两个工序，经微波光氧净化处理后排放。4.希杰（聊城）饲料有限公司主要产生异味环节为制粒工序，采用气旋喷淋塔设施进行处理后排放。5.夏林（聊城）饲料有限公司

该企业不生产发酵料，只存在对原料粉碎的工艺，生产环节无异味产生，唯一异味来源为粮食原辅料，采用旋流喷淋塔治理。6.聊城开发区六和饲料有限公司异味产生主要为制粒工序，采用喷淋塔降尘过程中添

加除味剂吸收处理后排放。针对举报人反映较大刺鼻气味问题，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东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涉味企业持续开展夜间督导检查工作，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正

常运行，车间内存在生产过程中原辅料及产品气味，厂界未闻到明显异味。经调阅企业今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未发现存在废气超标排放现象。聊城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近期（7月26日—7月27日

凌晨）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6家涉味企业进行了厂界臭气浓度有组织废气及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检测。检测时6家企业正常生产，环保治理设施运行正常，现场布点、采样、检测过程均符合国家相

关规定、技术规范，检测结果均显示厂界臭气浓度符合相关标准限值要求。经分析研判当出现阴雨天气，气压较低，风向不稳情况下，且该信访位置处于下风向区域，很容易造成气味扩散，影响周边环境。

二、8月13日，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组织开发区行政执法大队对餐饮油烟扰民问题进行调查。经查董酒店铺为百合新城锦兰园临街二层商户（楼上无人居住），二楼设置独立厨房、灶头2个并安装油烟净

化装置，临街商户距离小区约25米，楼后为居民区距居住楼约20米，排烟道设置在店铺楼后，群众举报油烟扰民问题属实。

8月13日，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大三里村位于建成区内，属于城中村，现有505户、1760人，1983

年由村集体出资建设深水井，并铺设供水管道，使用至今。因该村所在地区为临清市南部开发区，有拆迁规划，且城中村无自来水管道、配件、水表扶持政策，需要村民承担安装费用。因费用较大，村民表

示无力承担故未安装自来水。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为解决群众饮用水安全问题，积极协调对接临清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在村委会东侧安装了自来水接水点及自来水净化设备，按照自来水价格供居民

平价使用，保障了居民饮用水安全，现地下井水用于居民除饮用外的其他生活用水。大三里村深水井周边都是居民区，不存在工业企业污染源。经现场对地下水采样观察，井水清澈透明、无异味。8月14

日聊城水务水质检测有限公司对地下水进行了取样，10日后出具水质检测结果。

8月13日，莘县县政府组织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农村局、王奉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经查，王奉镇邢疃村、元庄的部分群众种植平菇，平菇收获期过后会产生废弃菌包。部分群众夜

间私自把菌包倾倒在村边沟、闲散林地。近期降雨频繁，不分废弃菌包被雨水浸泡，导致水质污染。

8月13日，高唐县政府组织高唐县汇鑫街道办事处、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地块位于邹阁村回迁楼北，面积约20亩。土

地已办理使用备案手续，土地性质为设施农业用地，现为高唐县瑞鑫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项目工地。7月11日高唐县汇鑫街道办事处曾接到过类似举报。当时汇鑫街道办事处会同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

分局已要求工地负责人对填埋的垃圾进行清理，7月13日完成清理。8月13日现场核查时，该工地未进行施工，现场存有建设用土方、2个深3米、面积约50平方米的垃圾清理深坑和1条长约30米的垃圾

清理沟，现场未发现垃圾。因该地块已备案为设施农业用地，用于项目建设，无法恢复土地原貌。

8月13日，东阿县委、县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公司为山东东阿钢球集团有限公司南厂区，注册地址位于山东东阿经济开发

区工业街西东钢路北，该公司主要从事钢球生产加工，为排污许可简化管理。一、举报人反映的该公司南厂区西侧厂房无验收直接生产的问题，经调查，举报人反映的为该公司微型精品钢球智能制造及自

动化检测项目，该项目于2020年11月25日取得环评批复手续，文号：东行审环报告表〔2020〕110号，于2023年12月份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目前处于验收阶段，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督促其尽快

完成验收。二、举报人反映的该公司南厂区中间仓库项目无环评手续的问题，经调查，该项目为山东海鸥滚动体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纸盒包装项目，现场建设了两套高速钉盒机、11台小型钉盒机、1台水

墨印刷圆压圆模切机、1台纸板分切滚线机、1台轮转开槽切角压痕机等生产设备，现场未能提供环评审批手续，针对该项目无环评手续擅自建设的违法行为，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对该公司依

法查处。

8月13日，阳谷县人民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郭屯镇党委、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为山东千里雪面粉有限公司，该公司环评批复、验收

手续齐全，并填报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8月13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卸车工序在密闭车间内进行，面粉是袋装，在装车时利用传输带运输至车辆。噪声源主要为机械噪声，通过采取低音设备，建筑

物隔音等措施，减少噪声排放。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山东千里雪面粉有限公司无组织粉尘和噪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废气污染物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排放限值，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排放限值要求。

8月13日，阳谷县党委、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寿张镇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信访人反映的为阳谷宏盛钎具有限公司，该公司2015年3月

20日通过阳谷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年产10000吨钎头、钎杆及机械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阳环报告表〔2015〕27号），2018年6月3日自主通过验收，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管理类别为简化管理。现

场核实，该公司处于长期停产中，未发现生产痕迹，调阅2023年5月至今的用电量全部为0。

8月13日，东阿县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经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的单位为东阿县靓洁餐具清洗配送中心，位于东阿县陈集镇齐南路西200米，该单位主

要从事餐具清洗消毒服务，为排污许可登记管理。该单位建有两条餐具清洗生产线，餐具清洗会产生厨余垃圾，该单位与聊城市环科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签订处置协议，产生的厨余垃圾委托处置，现场

检查时未发现举报人反映的将垃圾倾倒至紧靠厂区东侧沟渠内的情况，厂区周边未见明显异味。针对举报人反映刺鼻气味的问题，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于2024年8月5日委托第三方公司对东

阿县靓洁餐具清洗配送中心开展厂界无组织臭气浓度人工监测，目前已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果显示达标排放。下一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加大对该单位的巡查力度，要求该单位加强内部

管理，在生产时加强车间内密闭措施，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

8月13日，东昌府区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来电人反映的道口铺村位于道口铺街道办事处，该村目

前已开通自来水。市生态环境局东昌府区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在该村3个点位进行地下水取样检测，根据现场抽取的水样来看，水质清澈，未发现水中漂浮油状物的现象。检测结果显示，该地区地

下水指标总硬度指标限值≤450为三类水限值，肉眼可见物指标限值显示“无”为三类水限值，溶解性总固体指标限值≤1000为三类水限值，硫酸盐指标限值≤250为三类水限值，氨氮指标限值≤0.5为三类水

限值，铁离子指标限值≤0.2为二类水限值，氯化物指标限值≤150为二类水限值，氟化物指标限值≤2.0为四类水限值。3个点位中，肉眼可见物检测显示“无”、总硬度最高值为449mg/L、溶解性总固体最高

值为860mg/L、硫酸盐最高值为157mg/L、氨氮最高值为0.236mg/L，均符合地下水三类水质标准；氯化物最高值为138mg/L、铁离子最高值为0.11mg/L，均符合二类水质标准；氟化物最高值为1.39mg/L，符

合四类水质标准。综上，该村地下水可用于工业用水、农田灌溉等。

8月13日，聊城市茌平区政府组织区农业农村局畜牧服务中心、博平镇政府工作人员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博平镇乌庄村中心街路南养猪场负责人为谢可利，该养殖户当

前存栏生猪23头，其中母猪2头，40日龄仔猪11头，20日龄仔猪10头，为散养户。该养殖户靠近居民区，庭院前后都有居民，依据《聊城市茌平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调整方案》规定，该养殖户不在禁养区

范围内。谢可利生猪散养户已配建粪污处理设施，其中晾粪场10平方米（长4米、宽2.5米），化粪池81立方米（长9米、宽3米、深3米），粪污处理设施可满足其养殖规模的粪污处理需求，且能达到防雨、防

渗、防溢流的“三防”要求。养殖区域周围无露天粪污，工作人员在现场未闻到刺鼻气味。

8月13日，阳谷县委、县政府组织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狮子楼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相关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处理。信访人反映的企业为阳谷正浩填充材料有限公司，该企业环评批复、验收

及排污许可等环保手续齐全。1.关于“作业时排放刺鼻气味”的问题，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生产，配套的治污设施正在运行，厂界外无明显的刺鼻气味。投料及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经布袋除尘器处

理，母料生产线和填充绳生产线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经“袋式除尘器+催化燃烧设施”处理，通过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8月13日，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阳谷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公司无组

织、有组织废气进行了检测，厂界南及厂界北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1.05mg/m3，满足山东省地方标准（DB 37/2801.7—2019）要求。2.关于“污水排放至厂区下水道内”的问题，经现场调查及查阅

环评及相关手续，该公司在生产期间不产生废水，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所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8月13日，高唐县政府组织县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和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到达市民反映位置对信访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市民所反映的高唐县人和街道华银时代城小区东侧道路为

2010年交付使用的配建道路，因使用年限较长，行驶车辆较多，部分路面损坏产生扬尘。现场责令物业企业对该路面加大清扫和洒水降尘的频率，每天7点、13点、17点安排专人定期进行清扫，清扫后采取

路面洒水的方式严防因道路路面损坏造成的扬尘源头污染。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兰沃乡、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该发动机维修点位于兰沃乡张保管村甘桑路与复兴路交叉口向西约40米路南，经营时间约为3个

月，无营业执照。该维修点使用碱水清洗发动机后，在南侧冲洗槽进行冲洗，冲洗废水经出水孔流入墙外废水收集坑，坑内水体呈暗褐色（坑长约2.9米、宽约1.4米，深约0.2米），未采取防渗措施。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烟庄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冠县北达交通设施有限公司建有两个生产车间，东车间为年加工3万吨喷塑公

路护栏及配件项目、西车间为年加工8万吨镀锌交通设施及配件项目，有环评、排污许可等手续。该公司建有护栏板镀锌生产线和喷塑生产线各1条，喷塑生产线产污环节为喷粉和固化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和固化废气，配套建设了催化燃烧治理设施；镀锌生产线产污环节为酸洗废气和热镀锌废气，配套建设了脉冲式布袋除尘器和双级喷淋塔；查阅该公司近期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2023年

5月26日，该公司喷塑生产线提交停产报告，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对该公司厂属区域现场进行全面勘察排查，未发现露天喷漆行为痕迹及相关设施，厂区内未闻到刺鼻气味。2024年8月13日，市生态

环境局冠县分局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在该车间外下风向位置进行采样检测，2024年8月14日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厂界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5，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

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改扩建20（无量纲）的排放标准。

8月13日，冠县政府组织贾镇人民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有关情况如下：经调查，冠县丰跃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建有车床加工车间、焊接车间、组装调试车间和喷塑线

一条，主要生产电动汽车配件、电动车配件，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并验收；2020年5月30日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该公司喷塑生产线烘干工序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抛丸、焊接过程中产生烟

尘。针对废气和烟尘，配套安装了双级活性炭吸附治理设施、布袋除尘器。通过查阅近期检测报告，污染物达标排放，现场未发现举报人所说的油漆类刺鼻性气味；8月13日，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委托

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在该公司车间外下风向位置进行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厂界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4，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二级新改扩建

20（无量纲）的排放标准。

8月13日，冠县县政府组织县经济开发区、聊城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调查，冠县东环彩印厂年产100万个纸箱、纸盒，100万平方米包装纸（不含造纸）项目，于2017

年11月21日通过原冠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冠环报告表〔2017〕840号），2018年2月4日完成废水、废气自主验收，2018年10月10日，原冠县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噪声和固体废物进行验收（冠环验〔2018〕

262号）；2020年9月21日依法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证书编号91371525X137320321001W）。该厂建有包装复合机1台、横切机2台、自动模切机1台、手动模切机3台、钉箱机1台，彩印厂主要污染

物为裱纸、烫金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配套建设了双级活性炭吸附治理设施；经查阅近期的监测报告，该公司各项污染物排放达标；现场未闻到举报人所说的严重刺鼻味道；8月13日，市生态环

境局冠县分局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在该车间外下风向位置进行采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厂界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6，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中

二级新改扩建20（无量纲）的排放标准。该厂区位于冠县工业园区内，周边1公里内均是工业企业，无住宅区，针对群众反映问题，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管，开展帮扶检查工作，确保治污设备正常运行、达标

排放，减轻或消除对周边群众的影响。针对群众反映问题，加强对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的日常监管，开展帮扶检查工作，确保挥发性有机物达标排放、超低排放，减轻或消除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8月13日，东阿县政府组织刘集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经现场排查，刘集镇郭庄村村西首山东沣源泉水业有限公司厂区内确实存在一眼废弃自备井。经调查，该

企业自备井已于两年前废弃，并改用农村供水公司自来水为水源，企业管理人员提供了自来水充值记录，检查组工作人员现场查看了自来水使用情况，确定企业管理人员所述真实有效。

8月13日，临清市政府组织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临清市分局工作人员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信访反映的为临清银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位于临清市临清市永青路与青年路交叉口，从事

经营日用百货、水产品、图书、音像制品等商品销售。御林苑小区位于临清银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东南。现场检查时该公司处于营业状态，在其3楼楼顶共有4处空调外机集中放置处，共放置空调外机16台，其

中4台为小型空调外机，其余为大型中央空调外机，空调运行时会有噪音产生。经调阅该公司的空调运行记录，显示空调每天开启时间为16:00左右，关闭时间为20:00左右，其余时间不开启。

8月12日冠县县政府组织梁堂镇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冠县分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理，情况如下：经调查，该企业位于梁堂镇北寺地村，环保手续齐全，为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现场检查时，该企业

生产设备及储料仓全部在密闭状态，搅拌设备设有布袋除尘器；储料仓上方全覆盖喷淋，内部设置雾炮机；运输车辆经过洗车平台冲洗干净后进出厂区，厂区地面定时使用洒水车冲洗，日常保持较为整洁，

未发现作业时和运输时扬尘较大的情况。经查，该企业距离居民区大约300米，满足防护距离要求。原材料入库及作业时开启喷淋及雾炮机降尘，生产设备内扬尘经过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再次利用，运输

车辆经过洗车平台冲洗后进出厂区，厂区地面定时使用洒水车冲洗，日常保持较为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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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鉴于填埋盐泥的宅基地已建设成为居民楼，

同时经多次采样检测，均未发现明显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并且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已依法依规对

涉事企业进行了查处，因此对于村民要求的清理

现有住宅地下盐泥等诉求，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

无

无

无

针对该问题，督促茌平区锦绣木业有限公司

将堆放的浸胶纸边角料清理至垃圾处理站，现已

清理完毕。

农业农村部门要求该养殖场继续做好设施

正常运行工作；采取喷洒除臭剂措施减少异味影

响。

督促养殖户严格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及时清理拉运畜禽粪污，加强场区卫生

管理。通过在饲料中添加微生态制剂、对粪污进

行隔离或密封、喷洒除臭剂等措施，减少臭气异

味的产生和散发。

该村街道路面已进行清理清扫，洒水车辆对

该村路面进行洒水作业，确保雨后路面清洁。

一、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求辖

区蒋官屯街道办事处、东城街道办事处落实属地

责任，强化日常监管，对辖区内涉异味企业进行

全面排查，举一反三；督促聊城生态环境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加强环保执法，对发现的违法行

为坚决予以严惩；同时，提升企业的环保主体意

识，加强生产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二、为解

决油烟扰民现象，执法人员采取以下措施：8月

13日下午6点督促商铺将外部烟道整体拆除，责

令商铺安装餐饮油烟净化一体机，组织专业检测

机构对油烟排放进行检测，合格后再使用。

无

王奉镇立即组织人工、机械进行清理，将村

边沟内少量受污染的雨水抽运到镇污水处理站

处理，并对废弃菌包进行了清运，目前污水已经

清理完毕，废弃菌包预计8月23日前清理完毕。

下一步，王奉镇将引导群众对菌包废料进行回收

利用，加强与有机肥生产厂家对接，积极处理菌

包废料。镇综合执法队加强巡逻监督，制止群众

乱倾乱倒。

做好解释说明工作，消除周边居民的顾虑。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督促其微

型精品钢球智能制造及自动化检测项目尽快完

成环评验收；对新建纸盒包装项目依法查处到

位。

督促企业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

放，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无

聊城市生态环境局东阿县分局将加大对该

单位的巡查力度，要求该单位加强内部管理，在

生产时加强车间内密闭措施，减少废气无组织排

放。

无

要求谢可利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内粪污，对

养殖场区及周边喷洒消毒液、除臭剂，常态化消

减异味。

无

已对物业企业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物业

企业按要求及时对路面进行清扫和洒水降尘。

兰沃乡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坑内含油废水、

油泥进行了清理，并于8月15日转移至山东万洁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该维修点考虑到市场

行情、无力建设污水治理设施、驻地无收集管网

等因素，主动进行了清理。截至8月16日，现场

已清理完毕。根据过罚相当原则，加之该维修点

规模小、经营时间短，坑内水量少，且当事人第一

时间主动配合完成了整改，未进一步追究当事人

责任。

无

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管，开展帮扶检查工

作，确保治污设备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减轻或消

除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无

检查组立即安排工人将废弃井内现场进行

封填，目前已封填完成。

已要求该公司加大对空调外机的维护、保养

力度。

无

办结目标

加强监管，杜绝此类

问题发生。

无

无

无

督促企业加强环境保

护意识，减少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减少臭味影响。

减少粪污异味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严防环境违

法问题发生。

加强村庄道路扬尘治

理。

一、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形

成合力，防止对群众生产

生活造成影响。二、对群

众反映问题整改完成。

无

8月23日前将污水和

废弃菌包清理完毕。

加强监管，充分沟通。

督促微型精品钢球智

能制造及自动化检测项目

尽快完成环评验收；对新

建纸盒包装项目依法查处

到位。

立行立改。

无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

无

督促养殖户及时清理圈

舍内粪污，对养殖场区及周

边喷洒消毒液、除臭剂，常态

化消减异味，减少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无

高唐县政府将组织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和街

道办事处发挥合力，防止

因道路路面损坏造成扬尘

问题发生。

当事人主动对该维修

点进行了清理，对坑内水

体及油泥予以清理并妥善

安全处置。目前，已完成

整改。同时，兰沃乡政府

加大巡查力度，避免类似

问题发生。

无

立行立改。

无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确保空调外机稳定正

常运行。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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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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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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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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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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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兰沃乡党委

决定予以张

保管村党支

部委员、网格

员通报批评。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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